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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9月14日（第七批）交办我市的4件信访问题，截至9月19日，已办结1件，其中，查处属实的4件，不属实0件，责令整改1件，立案处罚1件，拘留0人，问责0人，约谈5人。

十堰市关于省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第七批交办件查处情况的公示
（截至2023年9月19日20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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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的主要内容

投诉人9月12日反映过郧阳区杨溪铺镇杨
溪铺村五组郧府大道公路外侧的涵洞里
有污水，经过清理后，污水排入了后沟水
库，虽然长江委在水库坝上还修建了一个
涵洞用于让汉江河里的水排入，但是汉江
河的水位不够高（没有 1.68米），造成这个
水库只有污水排入，没有其他来水，味道
很臭，水库的污水正在向汉江河里排放。

竹山县楼台乡庙湾村 3 组（小地名王家
湾），有一个水泥砖厂（老板王某某），该水
泥砖厂建在村里人口密集地，卸散装水泥
时产生大量的粉尘，影响村民；在制砖过
程中用液压振动式制砖机，噪声比较大，
夜间也生产，影响居民休息。因修一级公
路，该厂准备搬迁，新搬迁位置就在原址
旁边，仅挨着废弃石材场，仍为村里人中
密集地方，诉求企业能否搬迁新的厂址。

信访人居住在郧西县上津镇过风楼村 4
组，附近的湖北交投砂厂灰尘满天飞，在
没有上级检查时无任何防护措施，影响居
民生活；附近另有一家污水处理厂白天夜
间噪音很大，影响休息。

查处情况

调查情况：1.信访人反映“郧阳区杨溪铺镇杨溪铺村五组郧府大道公路外侧的涵洞里有污水，经过清理后，污水排入了后沟水库”事项，经
调查核实，郧府大道公路内侧共有两股来水交汇后经涵洞进入后沟水塘，其中一股来水为上游汇水区域的地表径流，另一股来水为杨溪铺村
新建的 200 吨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排水。2023 年 9 月 12 日，信访人向督察组反映过该处涵洞淤堵、味道很臭的问题（交办件编号
SD2SY202309120002），杨溪铺镇立行立改，对该涵洞内的淤泥和杂草进行疏通清淤。9月 15日，现场检查时，涵洞内的淤泥和杂草已清理完
成，污水处理设施也运行正常，两股来水均较为清澈。2023年 9月 17日，郧阳环境监测站再次对 200吨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排水进行取样监
测，监测报告（郧环监字〔2023〕第 01089号）显示，该设施出水水质符合《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421537-2019）表 1一
级标准。

2.信访人的反映的“虽然长江委在水库坝上还修建了一个涵洞用于让汉江河里的水排入，但是汉江河的水位不够高(没有 1.68米)”事项，
经调查核实，2020年 8月水利部长江委通过卫片比对，反馈郧阳区杨溪铺镇后沟水塘坝体存在分割丹江口库区水面的问题，按照《水利部办公
厅关于依托河湖长制 开展丹江口“守好一库水”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要求，2021年 12月，郧阳区后沟水塘坝体开挖涵洞，涵洞底部高程约为
164m，实现后沟水塘与汉江河水系联通。9月17日，丹江口水库水位线为164.14m，后沟水塘水面与涵洞外汉江江面基本持平。

3.信访人反映的“造成这个水库只有污水排入，没有其他来水，味道很臭，水库的污水正在向汉江河里排放”事项，经调查核实，排入后沟水
塘的水体，实际为上游汇水区域的地表径流与一体化处理设施达标排放的混合水体。现场排查发现，后沟水塘周围无其他污水进入，水体无
明显臭味，但由于汉江水位长期低于 164m，造成后沟水塘长期无活水注入，水体存在富营养化现象。2023年 9月 15日，郧阳环境监测站对水
塘取样监测，结果显示后沟水塘涵洞口（连通汉江处）水质数据氨氮为0.342mg/L、总磷为0.29mg/L、化学需氧量为69mg/L。

综上所述，信访人反映事项属实。

调查情况：1.信访人反映的“竹山县楼台乡庙湾村 3组（小地名王家湾）水泥砖厂建在村里人口密集地，卸散装水泥时产生大量的粉尘，影
响居民”事项，经调查核实，信访人反映的水泥砖厂全称为“竹山县永兴建材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附近现有人口 17户 48人，人口集中居住地
与砖厂相隔 40余米。该公司建设时间较早，无环评审批和环保“三同时”验收手续。该公司从 2023年 8月 10日停产至今，现场检查发现，原材
料部分堆放在厂棚内，部分散堆在厂区简易覆盖，厂区道路未硬化。该公司配备有简易喷淋降尘设施，但在卸载散装水泥时会产生少量粉
尘。为减少粉尘、噪音污染，该公司原计划建设封闭式车间，但因一级路建设需占用公司厂房土地，封闭式车间建设计划暂时搁置。

2.信访人反映的“在制砖过程中用液压振动式制砖机，噪声比较大，夜间也生产，影响居民休息”事项，经调查核实，该公司生产噪声主要来
源于制砖机、铲车和运输车辆，非特殊情况，一般严格按照农村作息时间工作。企业从 2011年 10月生产经营以来至 2023年 8月 10日，因城区
建筑垃圾处理工作需要，加之产品需求量大，偶尔延长生产时间至夜晚，生产噪声对周边居民有一定影响。反映事项属实。

3.信访人反映的“因修一级公路，该厂准备搬迁，新搬迁位置就在原址旁边，仅挨着废弃石材场，仍为村里人中密集地方，诉求企业能否搬
迁新的厂址”事项，经调查核实，该公司 2023年 4月租用附近土地 15亩左右拟建设规范化砖厂，但因一级路建设需占用该公司厂房土地，该建
设计划暂时搁置。目前该公司正选择远离人口密集处合法土地，作为砖厂新址。

综上所述，信访人反映事项属实。

调查情况：1. 信访人反映的“郧西县上津镇过风楼村 4组附近的湖北交投砂厂灰尘满天飞，在没有上级检查时无任何防护措施，影响居民
生活”事项，经调查核实，信访人反映的“湖北交投砂厂”实为“郧西县交投砂石料有限公司上津镇张家湾砂石集并中心（以下简称张家湾砂石
集并中心）”，位于郧西县上津镇过风楼村 4组，占地约 105亩，该中心北侧厂界距离 S338省道约 15米，距省道对面居民区约 30米，东西两侧为
农用地，南临金钱河。该中心环保、土地、砂石开采手续齐全。2023年 9月 15日现场检查发现，该中心处于停产状态，厂区部分场地未硬化，场
地内堆存的砂石物料均使用绿色防尘网覆盖，有洒水车 1台，厂区大门处有喷淋设施 2个，现场 2名工人正在对设备进行检修。经查阅现场管
理资料，该中心在日常生产中采取了扬尘污染管控措施。进一步核查企业用电量，显示该中心2023年8月1日至今电费为0。因该中心部分场
地未硬化，砂石料运输过程中易产生道路扬尘，影响群众生活。反映事项属实。

2.信访人反映的“附近另有一家污水处理厂白天夜间噪音很大，影响休息”事项，经调查核实，信访人反映的“污水处理厂”为“郧西县上津
镇污水处理厂”，位于上津镇过风楼村 3组，东南侧临 S338省道，距省道对面居民区约 160米，其余三侧为农用地。该污水处理厂环保手续齐
全，噪声主要是曝气风机运行时产生。市生态环境局郧西分局委托湖北九泰安全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分别在9月15日17时、22时对该污水处理
厂进行了厂界噪声昼、夜检测工作，检测报告（九泰环检字〔2023〕第 0825号）显示，该厂四周厂界 1米处昼间、夜间噪声值均未超过《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 1中 2类区昼间 60dB（A）、夜间 50dB（A）标准限值。虽然厂界噪声不超标，但其声音会对群众生活
造成影响。反映事项属实。

整改情况：1.市生态环境局郧西分局要求张家湾砂石集并中心对存在的环境问题立行立改，责令该中心严格落实生态环保主体责任，完
善环境保护措施，严格规范场地内部堆放物料的覆盖，加强洒水降尘，及时清扫场地，降低扬尘污染。郧西县交投砂石料有限公司针对该中心
存在的问题，制订了对应的整改方案，建立了长效机制。2023年 9月 16日检查发现，该中心对场地内部及邻近道路进行了洒水降尘工作，喷淋
设施检修完毕正常运行，扬尘治理效果明显。

2. 市生态环境局郧西分局要求上津镇污水处理厂运维单位在确保稳定运行的前提下，加强设备检修和维护，减少对群众的影响。该厂迅
速排查，及时整改，对曝气风机进行了维护，对曝气风机配套的消音器进行检查清洗，确保了消音效果。经走访周边群众，对污水处理厂采取
的措施和治理效果表示满意。

下一步工作

1.郧阳区人民政府责令杨溪铺镇人民政
府按程序对水塘实施腾塘清淤工程，立
即组织第三方编制腾塘清淤方案，同步
将塘内水体抽运至市政管网，经杨溪铺
镇污水处理厂处理，并对清出淤泥进行
妥善处置。于 2023年 10月底前整改完
成。
2. 郧阳区人民政府责令杨溪铺镇人民政
府强化属地监管责任，定期对水塘进行
清理，确保水塘水质安全。

竹山县委、县政府要求市生态环境局竹
山分局、楼台乡政府切实履行部门和属
地管理职责，认真处理该信访反映事
项。一是督促该公司将停产后堆放的原
材料（建筑垃圾）进行规范化覆盖。二是
加强对该公司的帮扶，由属地政府楼台
乡协助该公司做好选址工作，职能部门
协助做好选址后环评手续办理、指导配
套设施建设。三是在该公司停产期间，
继续做好信访维稳工作。四是该公司未
取得合法手续前不得恢复生产，否则依
法依规给予处罚。

市生态环境局郧西分局督促指导张家湾
砂石集并中心、上津镇污水处理厂加强
对设施设备的运行维护保养，确保污染
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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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

举报人为竹山县宝丰镇下坝村村民,反映
长期受露天垃圾填埋场毒害，宝丰镇欺上
瞒下，蒙混过关，至今得不到解决。举报
人希望省第六督察组领导实地核查。
1.竹山县宝丰镇下坝村一组柳树沟,距离
村民居住区直线距离 300米左右有一个露
天垃圾填埋场，四个乡镇的生活垃圾全部
倾倒于此。宝丰镇政府计划将垃圾填埋
场所在同沟壑区域内的 38家农户进行搬
迁，至今没有搬迁完毕，另有 25家农户居
住在垃圾填埋场南，中间有山脊相隔,距垃
圾填埋场距离约 100米，臭气熏天，夏天蚊
虫满天飞，严重污染空气。以前，县环保
局技术人员作了检查，说数据显示没得问
题，达标排放。后来，据知情人员透露，宝
丰政府忽悠,提供假数据，蒙混过关。
2.竹山县宝丰工业园废水横流，工业金属
直接排放。工业园旁边是韩溪河，为附近
4个村居民直接生活和庄稼饮水。宝丰工
业园的废水直接排放到河里。工业园里
面几家炼铜企业，所有重金属都超标。电
镀行业更是不管附近居民死活，直接排放
到水源地。经过多次反映,宝丰政府压着
问题不处理，直接给企业说有检查的停止
生产,没有检查的时候加紧大量生产。一
条河成了废水河。
3.竹山县宝丰镇秦家河钒矿污染严重，这
个矿侵占了老百姓基本农田和耕地，把周
围的茶园、苞谷全部污染，土壤里面全部
是钒矿的杂物。秦家河 300 多人多次反
映，要耕地种庄稼，但是里面的土地已经
全部污染，根本不能农业种植。废旧厂房
里面还有很多遗留杂物没有处理，堆积如
山。宝丰政府不问不管，没做任何处理。

调查情况：1.信访人反映的竹山县宝丰镇垃圾填埋场相关事项核实情况。
（1）信访人反映的“竹山县宝丰镇下坝村一组柳树沟，距离村民居住区直线距离 300米左右有一个露天垃圾填埋场，四个乡镇的生活垃圾

全部倾倒于此，宝丰镇政府计划将垃圾填埋所在区同沟壑区域内的 38家农户进行搬迁，至今没有搬迁完毕”事项，经调查核实，按照省发改委
的批复意见，宝丰镇垃圾填埋场填埋宝丰、麻家渡、溢水、擂鼓四个乡镇的生活垃圾，该垃圾填埋场环保手续齐全。2017年年底宝丰镇垃圾填
埋场正式投入使用，38户同步启动搬迁工作。2018年年底所有农户均已搬迁到位。1人户张某某于 2017年领取搬迁安置宅基地，并签订拆迁
补偿款协议后，因其本人听觉差，生产生活不便，2017年8月，张某某私自返回原房居住。

（2）信访人反映的“另有 25家农户居住在垃圾填埋场南部，中间有山脊相隔，距垃圾填埋场约 100米，臭气熏天，夏天蚊虫满天飞，严重污
染空气”事项，经调查核实，宝丰镇垃圾填埋场南侧 25户农户于 2021年年底整体安置到宝丰集镇周边何家沟易地扶贫安置点，由政府负责“三
通一平”建设，农户采取“抓阄”的方式选定宅基地。截至目前，仅宋某某1户迟迟未在分配的宅基地上建房，暂未搬离。同时，垃圾填埋场运营
单位对填埋区底膜进行更换，对达到高度基本不动的垃圾规范覆膜，对新的填埋点加大除虫、除臭药剂喷洒和覆膜频次，尽力减轻臭味。在何
家沟安置点走访时，有农户反映遇刮风时有气味，平时基本闻不到，也没有蚊虫满天飞现象。

（3）信访人反映的“以前，县环保局技术人员做了检查，说数据显示没得问题，达标排放。后来，据知情人员透露，宝丰政府忽悠，提供虚假
数据，蒙混过关”事项，经调查核实，2021年 9月 27日，十堰市生态环境局竹山分局组织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宝丰镇生活垃圾填埋场无组织排放
废气进行检测，检测报告（守正检字[2021]第 0318号）结果显示，宝丰垃圾填埋场无组织排放废气达到了《恶臭污染物控制标准》（GB14554-93）
表 1二级标准限值要求。按照排污许可证证后管理的要求，宝丰镇垃圾填埋场委托第三方开展环境监测，每季度提交排污许可季报，每年提交
排污许可年报。另经核实，宝丰镇政府未向任何部门或者个人提供过垃圾填埋场专业检测数据。

综上所述，信访人反映的竹山县宝丰镇垃圾填埋场相关事项属实。
2.信访人反映的宝丰汽配卫浴产业园相关事项核实情况。
（1）信访人反映的“竹山县宝丰工业园废水横流，工业金属直接排放。工业园旁边是韩溪河，为附近 4个村居民生活和庄稼用水，宝丰工业

园的废水直接排放到河里”事项，经调查核实，宝丰汽配卫浴产业园入驻的 87家企业中，只有 3家涉水企业（湖北久源科技有限公司已停产待
搬迁，原产生废水属于重金属废水，企业建有规范的收集池，收集废水规范转运到有资质的企业处置。湖北科洁卫阀制造有限公司、湖北亿丰
达金属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正常生产时每天产生 1立方米左右工业废水），其他为机械加工企业，只有生活废水。园区企业每日产生生活废水
50立方米左右，园区污水处理厂未建成之前，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都流入邻近的韩溪河，没有重金属废水排放。园区污水处理厂 2023年 7月
通过预验收试运行，已接纳园区及邻近韩溪河、花栗树、公平、龙井村部分农户生活污水，因园区工业废水处理厂正在建设，产业园内目前产生
的少量工业废水暂时进入生活污水处理厂。现场核查时，污水处理厂均正常运行，没发现废水横流、重金属废水直接排放到河里的情况，园区
邻近水体是韩溪河，周边有 4个村，分别是公平村、双庙村、花栗树村、韩溪河村，4个村绝大部分农户生活用水都使用自来水，少数农户用自建
的水井取水饮用，未使用韩溪河水。4个村农业种植用地高于韩溪河水位，主要以红卫水库、双丰水库、温家沟水库作为灌溉用水。2023年 9
月 16日，十堰市生态环境局竹山分局委托湖北守正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对园区相邻的韩溪河及下游水体开展检测，检测结果显示，除对照样总
磷略有超标外，其他检测因子pH、COD、氨氮、总磷均达到地表 III类水质标准，下一步将对邻近水体开展重金属污染因子检测。

（2）信访人反映的“工业园内几家炼铜企业排放废水重金属都超标”事项，经调查核实，产业园内现有 7家铜熔铸企业（湖北玉暖铜业有限
公司、湖北煜凯铜业有限公司、湖北环山金属科技有限公司、湖北淦通铜业有限公司、湖北军凡金属有限公司、湖北巨耀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湖
北省汇吉铜业有限公司），主要是回收园区周边废旧铜资源，铸造铜棒或成型材料，为园区汽配卫浴企业提供原材料。7家涉铜熔铸企业不产
生工业废水，均已安装有废气处理设施，目前均未取得环境影响评价手续，也未办理排污许可证。2023年 5月，十堰市生态环境局竹山分局委
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符合检测条件的 6家企业开展了监督性检测，检测结果显示 6家企业有组织、无组织排放废气相关污染因子（含重金属）
均达到《大气污染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二级标准限值和铅参照《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表 4标准限
值。镉及其化合物参照《大气污染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二级标准限值。2023年 9月 16日现场检查时，上述 7家企业均处于停
产状态。

（3）信访人反映的“电镀行业更是不管附近居民死活，直接排放到水源地”事项，经调查核实，该园区一家阳极氧化企业（湖北久源科技有
限公司），在生产期间对产生的工业废水进行了收集、暂存。2022年 9月至 2023年 7月期间，该公司转运 1900余吨工业废水至符合要求的第三
方公司进行处理。2022年 3月，宝丰汽配卫浴产业园规划环评批复明确要求该园区不能引入此类企业，生态环境部门遂对该企业下达督办通
知书，立案调查该企业未验先投的环境违法行为。2023年 7月十堰市生态环境局对该企业下达行政处罚决定，责令停产，罚款 20万元，现场检
查时该企业处于停产状态。

（4）信访反映的“经过多次反映，宝丰镇政府压着问题不处理，直接给企业说有检查时停止生产，没有检查的时候加紧大量生产”事项，经
调查核实，宝丰镇政府自 2020年建设宝丰汽配卫浴产业园以来收到相关投诉件 3件，主要是土地征用纠纷，宝丰镇政府均认真、及时处理，没
有压着问题不处理现象，更没有给企业说有检查时停止生产，没有检查的时候加紧大量生产情况。

综上所述，信访人反映的宝丰汽配卫浴产业园相关事项属实。
3.信访人反映的竹山县秦家河矿业相关事项核实情况。
（1）信访人反映的“竹山县宝丰镇秦家河钒矿侵占了老百姓基本农田和耕地”事项，经调查核实，秦家河矿业有限公司 2009年开始租用桂

坪、秦家河两个村 114户 378.02亩耕地、林地。其中 2009年与桂坪村 75户农户签订合计 273.95亩土地租用协议，期限十年。与秦家河村委会
达成总体租用 39个农户 104.07亩土地口头协议，协定租费与村委会每年结算后，由村委会与农户兑现。两个村年土地租费总计 25.5838万元，
2009年至 2014年期间，秦家河矿业公司兑现了耕林地租用费，因 2014年秦家河矿业公司停产，2015年至今的租费没有兑现。为化解矛盾，宝
丰镇政府于2015年开始对农户实行生活救助至今。钒矿是有偿使用老百姓一般耕地，不是侵占。

（2）信访人反映的“竹山县宝丰镇秦家河钒矿污染严重，把周围的茶园、苞谷全部污染，土壤里面全部是钒矿的杂物。秦家河村 300多人多
次反映，要耕地种庄稼，但是里面的土地已经全部污染，根本不能农业种植”事项，经调查核实，宝丰镇政府 2015年以来多次接到秦家河村、桂
坪村村民投诉，主要反映企业租用土地费未兑现问题，未反映土地污染问题。秦家河矿业有限公司 2010年开始建设，2013年建成投入试运行，
期间处于间断性生产状态，2014年10月企业停产。据现场勘查和走访周边农户，未发现因土地污染不能进行农业种植问题。污染情况竹山县
政府已安排相关单位对土壤进行取样，待检测后进一步查证。

（3）信访人反映的“废旧厂房里面还有很多遗留杂物没有处理，堆积如山”事项，经调查核实，秦家河矿业有限公司现有 7栋厂房及老矿区
堆放有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和浸泡提取的产品废渣。企业停产后厂房目前处于全封闭状态。

（4）信访人反映的“宝丰镇政府不问不管，没做任何处理”事项，经调查核实，秦家河矿业有限公司停产后，宝丰镇政府多次和企业沟通，要
求企业完善相关手续复工复产，但因手续不全，至今未恢复生产。为维护社会稳定，宝丰镇政府每年拿出专项资金用于矿区内土地出租农户
生活救助。

综上所述，信访人反映的竹山县秦家河矿业相关事项属实。
问责情况：竹山县纪委监委约谈了相关单位责任人。

1.针对反映的宝丰垃圾填埋场问题。竹
山县委、县政府责成竹山县住建局、竹山
县宝丰镇政府切实履行部门和属地管理
职责。一是计划将四个乡镇产生的垃圾
统一清运至房县（垃圾焚烧厂）处理。二
是对现有垃圾场填埋的垃圾加强覆膜覆
盖处理，规范管理。三是加强环境监管，
严格落实环境保护措施，确保规范运行，
达标排放。四是责成宝丰镇政府一周内
将两户搬出。
2. 针对反映的宝丰汽配卫浴产业园问
题。竹山县委、县政府责成县住建局、十
堰市生态环境局竹山分局、宝丰镇政府
切实履行部门和属地管理职责，认真处
理信访投诉问题。一是严格把好项目准
入关，严禁高污染、高耗能项目进入宝丰
汽配卫浴产业园。二是加强监督管理，
坚决杜绝未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的企
业擅自生产，严格落实排污许可制度，强
化企业环境主体责任。三是加快园区基
础设施建设，高质量、高标准快速推进园
区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分流管网建设，规
范管网维护，确保正常运行。加快工业
污水处理厂建设进度，确保工业污水处
理厂尽快投入运行。督促生活污水处理
厂尽快验收并规范运行，确保工业、生活
污水处理厂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四是加大执法力度，对园区的工业企业
进行全面清理和排查，列出问题清单，逐
一整改，对工业园内环境违法违规企业
进行立案查处。
3.针对反映的竹山县秦家河矿业有限公
司问题。竹山县委、县政府责成宝丰镇
政府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职责，责成县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切实履行部门管理责
任，认真处理该信访投诉问题。一是委
托相关机构对该区域土壤进行污染检
测，待检测结果出来后再进行下一步处
理。二是由属地宝丰镇政府督促企业及
时规范处理场区内外堆放的固体废弃
物。三是由宝丰镇政府积极与企业联
系，对秦家河钒矿停产之后如何生存、发
展进行认真沟通，寻求解决办法，妥善化
解群众矛盾。四是宝丰镇政府、十堰市
生态环境局竹山分局、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加强对湖北秦家河矿业有限公司环
境监督和自然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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